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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至民国晋南日I荆庙会市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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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至民国晋南地区的庙会市场一直保持着向前发展的势头，庙会的商贸功能得到不断加强。在时

问结构的安排上，晋南庙会市场明显地受到农业耕作制度的季节性影响及寺庙宗教活动的影响。耕作制度的区

域差异使其时间结构表现出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内部自然环境、经济结构等的区域差异，使得各地庙会市场在当

地市场体系中的地位显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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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会又称庙市，是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伴随庙宇或

寺观的宗教活动而出现，在特定时期举行的集祭祀神灵、交

易货物、娱乐身心于一体的群众性聚会。庙会与民间传统社

会的经济文化活动密不可分，至今仍长盛不衰。因此，庙会

研究也成为当前农村市场和民间信仰等相关研究领域所关

注的热点问题之一。然而，学术界对于庙会的商品交易功

能、各省区庙会发展的不同形式，庙会经济对社会渗透的深

度与广度均缺乏系统的研究，尤其是对区域内庙会市场的典

型研究严重缺乏。晋南地区是黄土高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又是华北与西北地区交流的重要渠道。独特的自然环境

和地理位置，使得庙会构成了其区域基层社会中一个独特的

经济文化网络，成为晋南农村市场的一种重要形式。在某些

地区，其重要性并不亚于农村集市，甚至超过集市。在晋南

农村社会经济活动中，庙会发挥着其独特的重要作用，故本

文拟对清至民国晋南庙会市场的发展进程、时间结构及其在

市场体系中之地位作一探讨。

一、清至民国晋南农村

庙会市场的发展进程

晋南地区的庙会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明清以来晋南地

区的庙会日渐普及，“城关乡镇立香火会，招集商贾，贩鬻货

物，人甚便之”的记载在晋南地区各种方志中屡见不鲜。随

着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庙会功能的逐步完善，

人们对庙会的参与热情也日益高涨，其中也包括一向很少参

加社交活动的女性。[1]笔者搜罗了所见方志中庙会数量、

举办次数及天数的相关资料(见表1)，从中可清楚的看出清

至民国晋南地区的庙会在总体上有明显上升之趋势。

表1 清至民国晋南若干县份庙会变化表

县别 康熙 雍正 乾隆 道光 同治 光绪 民国

长子 3—3—18

沁源 13—21一102

高平 11—13一13 ll—13一13

陵川 3—3一15

浮山 4—4—4 13—16—16

岳阳 12—12—12

翼城 23—24—67

太平 11—16—73 15—22一109

襄陵 11一18—18 11—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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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别 康熙 雍正 乾隆 道光 同治 光绪 民国

乡宁 5—5—14

隰州 9—26—26

永和 3—10一10

荣河 2—2—6 21．．34．．34

猗氏 4—4—4

夏县 19—24—24

平陆 39—65—65

说明：(1)清代顺治、嘉庆、成丰、宣统四朝因无相关资料故未列。(2)表中每方格内数字按前后顺序分别为庙会会址数、

每年举办总次数、每年举办总天数。

倘若将表1所列有两个时期以上数据的县份(浮山、太

平、襄陵、荣河等县)在不同时期的数字进行对比，其增长之

趋势就更为明显。以荣河县为例，在康熙年间仅见后土祠上

的“后土庙会”和城南门内的“三官庙会”两个庙会，全年也

就六天有会，【1](卷1《舆地志·市镇》)至民国时期全县共计

有21个会址，全年合计举办庙会的次数达到34次，这还不

包括年终时为置办年货而举办的年会。

有学者指出，山西“全省庙会无论其相对量还是绝对量，

一般都是随时间延续而持续增加”，并认为近代以来山西庙

会对集市产生了替代效应。[2](P174)庙会与集市之关系是

研究农村市场所不能回避之一重要环节，庙会与集市之最大

区别即集市是以旬、月为周期，而庙会则以年为周期举办，更

详细之区别已有前人对其包括项目、举办间隔、举办时间、交

易内容、交易对象等方面进行了比较。[2](P172)在此不再

赘述。而从方志中有关庙会之记载方式上，则可看出两者之

间的某种联系及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变化轨迹。在晋南

地区的方志资料中，庙会的相关记载主要见于市集目(或市

镇目)、集会目(或市会目)、风俗目(或礼俗目、祠祀寺观目)

三个类别。康熙朝4种县志中有3种见于市集目，这足以说

明当时的庙会已经和商业市场紧密相连。其商品交易功能

日益凸显，庙会已经成为人们进行交易活动之重要场所，而

不仅仅是祭祀宗教活动的副产品。如荣河县，“后土庙会在

后土祠二月十八日，三官庙会在城南门内十月十八日，二会

四方商集，贸易三日”[1](卷l‘舆地志·市镇》)。进入近代以

后，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编纂者开始设立集会或市会一栏，

以记录当时的商品交易场所。前后变化最明显的如高平县，

乾隆《高平县志》中庙会的相关记载列于“风俗”目，到同治

《高平县志》列于“市集”目，而光绪《高平县志》则列于“市

会”目。可见，清代以来，晋南庙会的商贸功能不断加强，渐

渐脱离了寺庙宗教活动的影响，这从许多庙会的记载中仅存

庙会地点而不见寺庙之名也可见一斑。

由上，晋南地区庙会与集市并行发展的趋势一目了然。

如在《康熙隰州志》卷4《市镇》中可以明确地看到9个庙会

中的“康城镇、大麦交镇、同龙镇”等3个庙会地点，同时也是

当地日常的集市贸易场所。光绪年间平陆县的“茅津镇、张

店街、常乐镇、中张村、洪池镇”等5个市集同时也在不同时

间举办庙会[3](卷上<营建·集会>)。在这种趋势下，以月为

周期的集会形式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民国《万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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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卷1《舆地志·城池·集会附》就记载了这种特殊的情

况：“东乡：皇甫镇，逢七日会，黄龙寺⋯⋯四望村，逢九日会，

下生寺⋯⋯汉薛村，逢三日会；乌苏村，逢四日会，峰介寺；上

村，逢五日会．．．⋯·东文村，逢一日会⋯⋯。西乡：薛店镇

⋯⋯；高村，逢六日、十日会⋯⋯；贾村，逢二、七日会⋯⋯；东

苏冯，逢九日会⋯⋯。南乡：东塥底镇，逢一六日会，法藏寺

⋯⋯。北乡：解店镇⋯⋯东南隅有北岳庙，逢八日会⋯⋯；太

朝村，逢七日会，法王寺⋯⋯七庄村，逢六日会⋯⋯；北张户，

逢二日会⋯⋯”在这里，“会”与“集”已经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了，唯有在集会之后所附载的寺庙名称，仍可让人联系到其

依托于寺庙而兴的痕迹。

二、晋南庙会市场时间

结构的区域特征

晋南地区的庙会一次一般举行三到五天，短者一天，大

型庙会甚至持续20到30天。庙会城乡皆有，但主要仍分布

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如太平县22次119天庙会中，在农村举

办有20次96天，占总数的81％；平陆县65次65天的庙会

中，在农村举办的有57次57天，占总数88％。这样一来，庙

会的举办时间就很容易受到农业耕作制度的季节性影响。

从全区的情况来看，这种季节性的特征是十分的明显，以光

绪时期各地庙会举办时间的分布为例，可以明显看出其主要

集中于二、三、四月，以及九、十月两个时间段。

同时，耕作制度又因各地气候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因此

庙会举办时段也就表现出区域性的特征。晋南地区大抵可

分为一年两熟和两年三熟两种类型，一年两熟制主要在晋西

南及晋东南的盆地、河川谷地和低矮台地地带实行。“进入

清末民初，部分地区开始推行轮作、间作制度，争取一年两

熟。主要实行小麦与玉米、高梁、谷子、薯类、豆类、棉花、烟

草轮作套种，即冬春两季种植冬小麦(第一熟)，夏秋两季种

植玉米、高粱、谷子等粮食作物，或烟草等经济作物(第二

熟)”[4](P84)。小麦的播种季节一般在前一年十月之后，第

二年五、六月收割，接着七、八月种植玉米、烟草等夏秋作物。

这样一来，这些地区在每年的二、三、四月，以及九、十月赢嘭
成了几个相对的农闲间歇期。这几个时间段也就成为举办

庙会的最佳时期，故在晋西南及晋东南的盆地、河川谷地和

低矮台地地带，庙会主要集中于每年的二、三、四月和九、十

月两个时段举办。以太平县为例，太平县全年共有1 19天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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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庙会，其分布如下：二月20天、三月2l天、四月28天、八月

3天、九月19天、十月17天；其中二、三、四月合计69天，约

占总数的63％，九、十月合计36天，约占总数的34％，这两个

时段共占了全年开会天数的9r7％。

两年三熟制主要在晋东南半山区以及东西部分地区实

行。“清末民初以来，这些地区试行冬小麦和杂粮，如谷子、

高粱、玉米、薯类、豆类以及棉花、麻类等轮作套种，在两年中

间争取三熟。第一熟(头年夏秋两季)种植高粱、玉米、谷子

等杂粮或棉花、麻类等经济作物；第二熟(头年冬季、次年春

季)种植冬小麦；第三熟(第二年夏秋两季)种植杂粮或经济

作物。”[4](1'84)。在这些地区，前一年八九月种植高粱、麻

类等作物，十一、十二月收割并续种小麦，第二年五、六月收

割。因此，其农闲季节主要在三、四月，七月以及十月。因

此，在这些地区庙会主要集中于三、四月，七月以及十月等三

个时段内举办。如浮山县，“地处僻壤，商贾不通，购置货物

甚艰，惟每岁三月二十八日，东门外东岳庙逢会，七月十五日

城隍庙逢会，十月初六日南门外关帝庙、张公祠逢会，招集远

近商贾，贩鬻诸般货物，邑人称便焉”[5](卷5《市集>)。又如

平陆县，全年共计65天有会，分布如下：正月l天、二月9

天、三月18天、四月6天、五月I天、六月3天、七月5天√L

月l天、九月4天、十月10天、十一月I天、十二月7天。平

陆县的情况虽然比较特殊，但仍可清楚地看出其季节性的特

征。

此外，寺庙宗教的活动时间也是影响庙会在时段性分布

的一个重要因素。“庙会的出现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宗

教繁荣，寺庙广建，而且宗教活动日益丰富多彩；二是商品货

币经济的发展使商业活动增加，城镇墟集增加。实际上庙会

之发展也有赖于这两个条件。⋯⋯华北各地庙会最盛的地

方首先是该庙之神最受崇拜、香火最盛的地方，比如城隍庙、

土地庙、关帝庙、东岳泰山庙及相关的碧霞元君庙(娘娘庙)、

药王庙等。”[6](P191)晋南地区最常见的借助于寺庙而举办

的庙会有城隍庙、关帝庙(关王庙)、泰山东岳庙、娘娘庙、龙

王庙、药王庙等。这些庙宇的宗教活动大多在二、三、四月，

以及六、十月举办，在这些地方举办的庙会活动均与其宗教

活动相配合，时间也是基本重叠的(六月份除外)，因此庙会

市场之繁荣也多在这些时段内。

三、庙会市场在晋南不同

区域市场体系中的地位

如前所述，清代以来，晋南庙会的商贸功能得到加强，庙

会市场在整个晋南市场体系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当然，由

于晋南地区内部的自然环境、生产方式、产业结构等仍存在

很大的区域差异，各地庙会市场在当地市场体系中的地位也

就因地而异了。晋东南泽潞盆地区向来手工业较为发达，虽

经明末清初的战乱，到清前期时已经失去往日的繁荣局面，

但经过一两百年的发展后，到晚清时期，当地的手工业产品

仍在市场上占有很大的份额。以铁冶业为例，据李希霍芬的

估计，山西每年的生铁、锻铁和铸铁的产量约为十六万吨[7]

(P142)。繁荣的手工业经济大大促进了当地集镇的发展(如

大阳镇、荫城镇等)，但是，这种发达的手工业生产受季节性

的限制较少，因此其当地庙会市场发展的推动也就微乎其微

了。由此，当地庙会市场的地位显然比不上集市体系，比如

在长子县，“城内以二、四、六、八、十日市；鲍店镇、石哲镇、大

堡头村、张店村、南漳村、东裹村、南苏村，俱以一、三、五、七、

九日市；璩村镇，以三、六、九日市；南呈镇、郭村，俱以二、五、

八日市；布村，以一、四、七日市”[8](卷4<建置志·市集))。

除县城之外，还有11个农村集市，且开市的频率也都较高。

而其庙会则仅有“岳鄂王庙会，九月二十六日，在南关，百货

俱集，旬日而止；关帝庙会，九月十三日，在县北乡鲍店镇，亦

旬日而止；草坊会，五月十三日，在县北乡，三日而止；尧庙

会，四月二十会，在县西南乡，五日而止”[8](卷4《建置志·市

集>)。汾辣盆地则一向为山西主要的农产区，近代以来该区

棉业发展尤其迅速，如翼城县“近年棉花、烟叶行销外境，价

值突涨，因而近城一带村庄人民业此业者甚多，而收成加倍，

为从前所未有”[9](卷8<物产·杂产类》)。又如荣河县，“无

村无种棉之户，有地百亩者即种棉六七十亩，以是商人货之

四方，岁数以百万斤计，⋯⋯县中风尚大有宁可不种麦而不

肯不种棉者也”[10](卷8《物产>)。时人分析其原因，认为这

是由于“良以风气大开，铁路轮船交通便易，远商云集，购运

各省，故货愈多而价愈昂，不比从前闭关时代也。人民趋利

若鹜，专精此业”[1I](卷2《物产略>)。棉花的推广及其商品

化必然会促进当地商品市场的发展，而且由于棉花的上市是

季节性的，而频繁开集的集市交易形式显然与之不相适应，

而庙会市场恰恰由于其“规模大、分布广、间隔时间长”等特

点而得以普遍发展。如表2所列太平、襄陵、翼城、荣河等

县，庙会的场址数均大大超过集市场址数。在部分地区，庙

会市场之繁荣远非集市交易所能及。如翼城县汤王庙会，

“每年阴历十一月初五日起至腊月初五日止，大会一个月，庙

外会场摆列陶器、皮货、毡货、铁货、竹器、木器、椽厂、农具、

牲畜等无所不有。庙内京货、估衣、绸缎庄、布庄，各生意亦

无所不有。而本县四乡以及邻县阳城、沁水、浮山、绛县等处

男女均来斯会买物，日不下千万人”[9](卷17(祠祀>)。

而在丘陵山地一带，商品经济发展迟缓，定期交易的集

市体系无法得到很好的发展，因此举办频率较低的庙会应运

而生，许多庙会甚至成为当地唯一的商业渠道。如陵川县

“俗于榴月(五月)念七日为城隍神会，商贾辐凑，邑人终岁

所需及婚嫁器用咸于此时置备焉”[12](卷3‘民俗略>)。又

如浮山县，因“地处僻壤，商贾不通，购置货物甚艰”，以致招

集远近商贾、贩鬻诸般货物只能依靠“每岁三月二十八日，东

门外东岳庙逢会，七月十五日城隍庙逢会，十月初六日南门

外关帝庙、张公祠逢会”[5](卷5<市集>)。同时，在这些地区

由于农业生产的需要还经常出现一些专业性的庙会市场，如

在陵川县，十月十八日“崇安寺佛诞，集场颇盛，多货皮张，然

鲜贵重者，余惟农器木具而已”[13](卷32(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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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晋南若干县份集市与庙会数量对照表

时期 光 绪 民 国

区域 泽潞盆地 汾涑盆地 山区 汾涑盆地 山 区

长 高 太 襄 浮 亚 翼 襄 荣 沁 陵 浮 岳 永
县别

子 平 亚 陵 山 陆 城 陵 河 源 川I 山 阳 和

集市场址数 12 12 8 5 2 6 13 4 9 5 3 1 6 2

庙会场址数 4 10 16 11 4 39 23 11 21 13 3 13 12 3

综上所述，清至民国晋南地区的庙会市场一直呈缓步上

升之势。虽然由于资料缺失使我们不能一览庙会市场之全

貌，然而从各个时期方志中屡见不鲜的诸如“城关乡镇立香

火会，招集商贾，贩鬻货物”、“城乡迎神赛社，按月恒有，诸货

骈罗”等描述性的资料中，亦可看出其历来都是晋南地区商

业交易的重要场所。可见，清至民国晋南地区一直存在着集

会并行发展的情况。只是在民国时期集市略显衰败之象时，

庙会却仍保持着向前发展的势头，这也是近代以来晋南地区

自然环境与社会变迁共同作用下所出现的特殊现象。

在时间结构的安排上，晋南庙会市场明显地受到农业耕

作制度的季节性影响及寺庙宗教活动的影响。因此，耕作制

度的区域差异也使晋南庙会市场的时间结构表现出明显的

区域性特征。在晋西南及晋东南的盆地、河川谷地和低矮台

地地带由于实行一年两熟制，因此庙会主要集中于每年的

二、三、四月和九、十月两个时段举办。而在晋东南半山区以

及东西部分地区因实行两年三熟制，故而庙会主要集中予

三、四月，七月以及十月等三个时段内举办。

内部的自然环境、生产方式、产业结构等的区域差异，又

使得各地庙会市场在当地市场体系中的地位也因地而异。

在手工业较为发达的泽潞盆地，庙会市场的地位远逊于集市

贸易体系。而在汾涑盆地及丘陵山地区，庙会市场则在当地

的市场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部分地区的庙会市场甚

至成为当地唯一的商业贸易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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